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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与被告吕文亮、党晶、王毅、

吴金梅、李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521民初25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吕文亮、党晶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返还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借款本金 60000 元，利息
29405.96元（计算至2023年6月20日），共计89405.96元；2023年6月21日起的利息
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0075％计算至借款还清为止；二、被告王毅、
吴金梅、李斌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王毅、吴金梅、李斌承担保
证责任后，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
享有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但是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案件受理费2036元，公
告费480元，共计2516元，由吕文亮、党晶、王毅、吴金梅、李斌共同负担。限你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执5156号
张秀玲、雷鸣：

本院在执行拉普斯置业有限公司与张秀玲、雷鸣追偿权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张秀玲、雷
鸣未能按本院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22）宁0106民初1192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
给付义务，现申请执行人申请对被执行人雷鸣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森林公园翠柳岛小区（B
区）24号楼独幢1-3层3商品房予以评估，进入评估、拍卖程序。现向你公告通知本院定于2024
年2月18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1室公开选取评估机构，
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4年3月19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201
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
请，请你于2024年4月3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放
弃异议权。请你于2024年4月4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01室领取拍
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
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浩、冯自学、红寺堡区益民中药材有限公司：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孙正国与被执行人张浩、冯自学、红寺堡区益民中药材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宁 0104执 719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
一、拍卖被执行人红寺堡区益民中药材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吴忠市红寺堡区城东工业园区内、沙泉路
东侧、劳动街南侧工业用地【产权证号：红国用（2012）第60043号】；二、拍卖被执行人红寺堡区益民
中药材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吴忠市红寺堡区城东工业园区内沙泉路东侧一号厂房（产权证号：吴忠市
房权证红寺堡区字第H0010225号）；三、拍卖被执行人红寺堡区益民中药材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吴忠
市红寺堡区城东工业园区内沙泉路东侧二号厂房（产权证号：吴忠市房权证红寺堡区字第H0010226
号）。现通知你们于2024年2月20日上午9时30分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
方式选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
取评估机构，并于2024年3月20日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上述财产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
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
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通知自发出之
日起即视为送达（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良中：
本院受理原告赵瑶与被告马良中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合计
14052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
事故第一巡回法庭（办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
大队三楼322号）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8056号
刘彦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国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l.依
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石芳：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石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

作出（2023）宁0104民初125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全
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4元，公告费300元，由原告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另，原告
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就（2023）宁0104民初1255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要求撤销银川市
兴庆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宁0104民初12557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一
审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1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副本，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曹亮：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天豹煤业

有限公司与被告曹亮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作出（2023）宁0104民初
14905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宁夏天
豹煤业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间提出
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 1101办公室领取上诉状，逾
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卜彦军：
本院受理原告康小强诉你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
求：1.要求被告支付赔偿款 6000元；2.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本院依法
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天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河滨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吕仁森：
本院受理原告钱桂花、任玉兰、郭巧巧与马杰、马升、永

宁县李俊镇魏团村村民委员会等机动车交通事故、雇员受害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被告马升、马杰不服本院作
出的（2023）宁 0121民初 2889号民事判决书，并在法定期限
内向本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
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3）宁0121民初2889号民事判决书
的第一项或发回重审，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马杰的诉讼请
求；2.请求支持上诉人马升对被上诉人的亲属郭建平从事雇
佣活动的劳务损害承担次要的补偿责任非同等责任的诉讼
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限你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永宁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领取民事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玉山、张艳梅：
本院受理原告王林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原告

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王玉山、张艳梅偿还原告借款 60000
元，并支付利息 19301元（利息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应计算
至实际付清借款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王玉山、张艳
梅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一封信、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各
一份。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20132号
韩贵友、宁夏豫立劳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石全安与被告韩贵友、宁夏豫立劳务
有限公司、中电建宁夏工程有限公司、陕西清扬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扫黑除恶告
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323号
银川市金凤区壹加壹造型坊、吴亮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鞍山庞加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告银川市金凤区壹加壹造型坊、吴亮红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梨树县三合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孤家子分公司：
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于海丰、伊通满族自治县宏业物

流有限公司、梨树县三合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孤家子分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中心支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
（2023）宁0424民初75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驳回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3976元，由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负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24民初75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六盘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2024）宁0181民初169号
方建军：

本院受理原告李东与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运输费 44240元；二、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临河镇西郊法庭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马成、张强、张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东方惠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成、张强、张成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23）宁0381民初39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
马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宁夏东方惠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40000元，并支
付利息（利息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约定利率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
止）；二、被告张强、张成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马成追
偿。案件受理费908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508元，由被告马成、张强、张成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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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政法在干 平安有我

在提高政治站位上增强新定力

把党的绝对领导贯穿于法院工作始终，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严格执行党组会

“第一议题”制度，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区市党委、政法委及上级法院工作要求，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各项工作。严
格执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
及时请示报告重大案事项88件次。严格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守好法院意
识形态阵地。

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通过党组“五学联动”，用党
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融
入审判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传承“四下基层”优良
传统，深入法庭、企业、社区调查研究53次，完成调
研课题18个，解决基层、群众所盼问题89个。

石嘴山市中级法院全力打造“五心铸法魂”机
关党建品牌，深化“四强”党支部创建，创新“六步
承诺法”，制定党员法官领衔基层“微法庭”制度，
推进党建工作与审判业务融合互促。组织干警积
极投身全市文明创建、帮扶解困、植树造林等活
动。用心打造智慧党建工作阵地，在全市首批成
立优秀党务干部党建工作室，平罗县法院1名干警
被评为全国法院“党建工作先进个人”。

在把准职能定位上体现新担当

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坚
持依法能动履职，审结一审刑事案件 834件，判处

罪犯 1043人。坚持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宣传贯
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依法审判刘立宁等 13人
涉恶案，执行到位涉黑恶案件财产 1.07亿元。坚
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惩危害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的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犯罪34
件43人，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
罪75件164人，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542万元。坚
持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审结房全忠、马冬等职务犯
罪案 16 件 17 人。坚持守护群众“舌尖上”“道路
上”“生产上”的安全，惩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危
险驾驶、重大责任事故等犯罪 330 件 352 人。对
436名刑事和解、未成年犯或有自首、立功等从宽
情节的被告人依法适用非监禁刑。

在服务保障重大工程项目顺利推进方面，妥
善化解京藏高速公路扩建、乌玛高速公路土地征
收补偿系列案。在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方面，
审结知识产权案件 125件。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方面，巡回法庭审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等
涉农案件 171件。在助力石嘴山生态文明建设方
面，审结涉贺兰山生态环境整治、大武口区北出口
居住环境整治案19件。

在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方面，审结商事案件349
件，出台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措施49项，助推
法治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大幅提升。成立金融审判
合议庭，化解2.4亿元金融借款案。依法稳妥处理
企业破产案件，审结破产案件 22 件，同比上升
120%，平罗县法院裁定破产重整 2 案的投资款
2.46亿元全部到位，职工债权全部清偿。惠农区法
院审结宁夏首例预重整转重整案入选自治区高院

破产审判白皮书典型案例。
在服务助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审结行政诉

讼案件 382 件，非诉执行审查案件 88 件。发布
2022年行政审判白皮书，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
考。深化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有效解决“告官不
见官”“出庭不出声”问题，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率达 100%，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率达 58.82%，居
全区法院前列，大武口区法院行政庭被评为全国
法院行政审判先进集体。

在确保工作到位上彰显新作为

全市法院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不断强化民生司法保障，准确适用民法典，审
结涉民生案件 6028件。联合建立“法院+工会+人
社+司法”劳动关系维权调处中心，办理新型劳动
争议案 1166件，大武口区法院职工维权调解室工
作模式被全国总工会观摩推广。用心调处1856件
家事纠纷，调撤率69.29%，大武口区法院1名法官
被评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依法依
规为困难当事人纾难解忧，为困难当事人减缓免
诉讼费 24.87万元，发放司法救助金 80.3万元，与
民政等部门出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办法，
在全区司法救助会议上作经验交流。

兑现胜诉权益更加及时高效，执结案件 9999
件，执行到位 30.40 亿元，“3+1”核心指标高位运
行。引入律师参与执行工作，出具律师调查令367
份。坚持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并重，为主动履行
裁决的被执行人出具证明书，修复信用 582人，将
2437人纳入失信名单。加大网拍变现力度，成交
263件 2.45亿元，为当事人节省佣金 881万元。石
嘴山中院执行实际到位率、执行完毕率居全区法
院第一，执行工作多次受到自治区高院通报表扬。

全面提升一站式诉讼服务便民利民效能，持
续深化智慧法院建设，新建 14套智能融合法庭和
在线调解中心，网上为民立案 6595件、在线开庭
997件、在线调解 3973件、电子送达 12505次。深
入开展涉法涉诉信访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46
件信访案件全部化解。

采用“接地气”的形式开展“八五”普法，送法
126场，全市青少年模拟法庭大赛等“沉浸式法治
教育课”受到广大师生点赞，微视频《民法典“典”
亮人生》获全国法院优秀奖。

在提升法院地位上开启新征程

大力实施政治素养、司法业务、法治保障、群
众服务、改革创新、科技应用“六项能力水平提升
工程”，坚持树立以“抓前端、治未病”、双赢多赢共
赢、案结事了政通人和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能动
司法理念，持续深化诉源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做实法官村村通、法官工作室、审
务工作站和“塞上枫桥人民法庭”的创新工作，坚
持开展“无讼村（社区）”创建，充分运用“诉前调
解+司法确认+速裁快审”解纷新模式，邀请基层行
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形
成“法院+”的多元调解新格局，诉前调解案件8383

件，5519件纠纷止于诉外，调解成功率 65.8%。主
动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发出司法建议 26份。惠农
区法院河滨法庭入选最高法院“打造枫桥式人民
法庭 推动诉源治理”典型范例，并在全区调解工
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

深入推进司法改革，院庭长办案实现常态化，
院庭长办案占比43%。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
718件907人，速裁程序适用率达53.4%。深化民事
繁简分流机制改革，小额诉讼、简易程序适用率为
82.5%，速裁团队平均审理天数仅为12天，有效提升
办案效率。实质化审理减刑、假释案件508件。

围绕新的审判管理指标体系，推动案件质量、
效率、效果指标正向运行，一、二审服判息诉率、调
解率等核心指标居全区法院前列。坚持广泛接受
社会监督，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686件。

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
绩观，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
开展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专项整治，严格
落实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和防止干预司法

“三个规定”。石嘴山中院自觉接受石嘴山市委政
法委纪律作风督查巡查，常态化开展审务督察，对
平罗县法院开展司法巡查，以强有力的督察巡查
确保法官清正、法院清廉、司法清明。

坚持深入开展“六项能力水平提升工程”和政
法干警“素质能力提升年”活动，全年开展政治轮
训 12场次。实施导师传帮带“薪火工程”，与宁夏
警官职业学院建立法律人才合作培养机制，5名法
官入选自治区高院法官专家库。持续优化干部队
伍结构，深入实施“3331工程”，80后新鲜血液充实
班子力量，16名新入额法官宣誓入列，4名青年干
警在挂职锻炼中墩苗成长。石嘴山中院宣传工作
获评全市“优秀政务新媒体”，1名干警获评全国法
院先进个人，1篇论文在中国公安大学研讨会上获
评二等奖。大武口区法院、平罗县法院分别被授
予全国“节约型机关”荣誉称号。

石嘴山法院践行“政法在干”彰显担当作为
本报记者 张建兴 通讯员 田婧

过去一年，石嘴山市法
院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对标落实主题
教育“学思想、强党性、重实
践、建新功”总要求，胸怀“两
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
树牢“提高政治站位、把准职
能定位、确保工作到位、提升
法院地位”的“四位”意识，找
准工作的结合点切入点，能
动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
立长远的保障作用。

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
工作主题，大力实施“六项能
力水平提升工程”，深入开展

“素质能力提升年”活动，积
极在置身大局中谋事、在融
入大局中干事、在服务大局
中成事，在为大局服务、为人
民司法中，扎实推进政法工
作现代化“三年专项行动”。
深化拓展“政法在干 平安有
我”内涵，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坚持推进审判
理念现代化，用心用情用力
办理每一起案件，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2023 年，
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26133 件，审执结 24469 件，
石嘴山中院受理各类案件
2776件，审执结2626件。通
过持之以恒狠抓队伍建设，
在凝心铸魂中固根本、践初
心，在实干笃行中强本领、显
担当，全市法院 16 个集体、
15 名个人受到自治区级以
上表彰奖励。

坚持为民办实事、解难题，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全民义务植树不缺位。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化积案清
理，坚持完善涉民生案件快立快审快
执机制，推进纸质胜诉向实质性兑现
转变。


